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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教育局 2021 年尤溪县补充招聘

中学新任教师拟聘人选名单公示

根据《尤溪县教育局关于 2021 年尤溪县中小学新任教师补充招

聘工作的通告》（尤教人〔2021〕14 号）和《尤溪县教育局关于 2021

年补充招聘中小学新任教师面试工作的通告》（尤教人〔2021〕21

号）精神，经笔试（紧缺学科免笔试）和面试，现将 2021 年尤溪县

补充招聘中学新任教师拟聘人选名单公示如下：

一、中学语文岗位(1 人)

陈小荣

二、中学地理岗位(2 人)

曾巧妹 陈小玉

三、中学生物岗位(1 人)

谢颖灵

四、中学音乐岗位(1 人)

魏丽宁

附件:1.拟聘人员签约有关事项的通知；

2.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新任教师协审表；

尤溪县教育局

2021 年 8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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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拟聘人员签约有关事项的通知

拟聘人员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（9:00 后）正常上班时间，携带

身份证、就业报到证（非全日制毕业生没有的可不提供，下同）、协

审表（附后）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、教师资格证书和《教师资格认定

申请表》等以上材料的原件，到尤溪县教育局签约（逾期视为自动

放弃）。在签约之前必须先做好下列事项：

一、调档

拟聘人员持身份证、就业报到证到尤溪县教育局档案室开调档

函，并将个人干部人事档案转到尤溪县教育局档案室。开调档函前

要先查清个人档案所存放单位（含部门）的具体名称（全称）。

二、体检

拟聘人员于 2021 年 8 月 9 日 8:00 前携带身份证和近期免冠 1

寸彩照 1 张到尤溪县中医院一楼缴费处办理门诊卡，预存 700 元（剩

余可退回），再到三楼健康体检中心领取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

体检表》，按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（2018 年

修订）要求进行体检。体检前须空腹，前一日 20:00 后不再进食。

体检费用按医院确定标准收取，由拟聘人员自理。体检表封面注明

本次招聘报考的岗位，如：中学语文；体检表的“申请资格种类”

栏填教师资格种类及学科，如：高中语文。

三、协审

按《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新任教师协审表》要求到县级相关

协审单位协审并加盖公章，其中本县户籍人员协审表中“县纪检或

监察（盖章）”项目先不协审（到时统一协审，若协审不通过，则签

订的协议作废）；不属协审对象人员（非党员、非公职人员）协审表

中“县纪检或监察（盖章）”项目不要求协审。请拟聘人员先到户籍

所在乡镇的派出所和计生办分别开无犯罪证明（开无犯罪证明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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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开介绍信的到局档案室开具）和计生证明，再到县级各单位协

审。

四、防疫

拟聘人员参加体检和签约应按以下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：

1.佩戴好口罩(自备)。

2.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排队测量体温。

3.通过闽政通 APP 扫描张贴码，出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的截图

(请拟聘人员参加体检和签约先通过闽政通 APP “八闽健康码”，

生成当天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并截图)。

4.拟聘人员参加体检和签约前 14 天，有外省行程经历的需提供

近 7 天核酸检测证明。

若出现异常情况，按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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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尤溪县公开招聘新任教师协审表

姓 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民族

籍 贯
是否
党员

参加工
作时间

手机

学 历
毕业
时间

毕业院
校专业

户 籍
地 址

身份
证号

拟聘用
单 位

尤溪县教育局所属学校
原工作
单 位

县（区）纪检或监察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检察院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综治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区）计生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一式 2 份，所指的协审部门系户籍地的县（市、区）级及以上的纪检或监察、

检察、综治、计生部门。本县户籍人员协审表中“县纪检或监察（盖章）”项目先不协审，

到时统一协审；非党员、非公职人员（不属协审对象人员）协审表中“县纪检或监察（盖

章）”项目不要协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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